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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連江縣政府109年3月5日公務員懲戒案件移

送書：為連江縣東引鄉公所鄉長林德建違反公

務員服務法第13條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，認有

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應受懲戒事由，爰移

請本院審查等情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連江縣政府函
1
送，該縣東引鄉鄉長林德建自民國

(下同)107年12月25日起就任鄉長職務迄今，於107年12

月25日至108年10月14日之期間內，擔任「北緯貳拾陸度

咖啡」之負責人，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之規

定，爰依法送請本院審查。案經連江縣政府、財政部北

區國稅局馬祖服務處 (下稱國稅局馬祖服務處)檢送相

關卷證資料到院，嗣於109年6月11日詢問連江縣東引鄉

鄉長林德建、連江縣東引鄉東湧社區發展協會(下稱東湧

社區協會)現任理事長劉○○及受委託經營北緯貳拾陸

度咖啡人員張○○等3人；復於同年月12日詢問連江縣政

府產業發展處約僱人員陳○○。業經調查竣事，茲列述

調查意見如下： 

連江縣東引鄉鄉長林德建自 107年 12月 25日起至

108年10月14日止，兼任北緯貳拾陸度咖啡之負責人，

共計9個多月。惟查林德建於107年12月24日即已書面請

辭東湧社區協會理事長一職，並經該協會同意且於同日

公告，林德建並於上開請辭書中載明請該協會協助向連

江縣政府申辦北緯貳拾陸度咖啡負責人變更程序，應認

林德建之辭職已於107年12月24日生效，惟因承辦人劉

○○(現任連江縣東引鄉東湧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)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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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相關業務申辦流程不熟稔，資料補件又因交通往來東

引島及連江縣政府之間耗時而致拖延，衡情殊難歸責。

又林德建於上開期間亦無取自北緯貳拾陸度咖啡之所

得，爰難認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情事。 

一、連江縣政府函送事實略述如下： 

(一)林德建於107年12月25日就任連江縣東引鄉鄉長一

職，經連江縣政府109年1月間於銓敘部「兼職查核

作業系統」查詢發現林德建擔任北緯貳拾陸度咖啡

商號負責人之情事，再據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

示資料，該商號於108年10月14日變更負責人為劉

○○，此期間該商號無申請歇業或撤銷紀錄，屬營

業狀態。 

(二)另據連江縣東引鄉公所 109年 2月 17日引人字第

1090000615號函，林德建於107年12月24日請辭東

湧社區協會理事長一職，並請該協會協助變更北緯

貳拾陸度咖啡商號負責人，因該協會承辦人員疏

失，致漏至108年10月14日始完成變更。該協會並

以書面說明，所經營之北緯貳拾陸度咖啡於107年

12月24日至108年10月14日間，未支給林德建任何

相關之報酬，林德建亦無實際兼職之事實。 

(三)據上，連江縣政府認定，林德建於107年12月25日至

108年10月14日之期間內，為北緯貳拾陸度咖啡商

號負責人，涉有違法經營商業之情形，爰參酌銓敘

部訂定之「違反服務法第13條規定之認定標準懲處

原則及參考標準」，林德建於上開期間違反序號

(七)之情形：「知悉並掛名公司(商號)負責人，惟

未實際參與經營及未支領報酬」，並認林德建未支

領報酬且因承辦人疏失未確實辦理負責人變更，以

及於機關定期查核作業期程前已完成負責人變更

等情，違失情節尚屬輕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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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「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」乃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定

有明文。查林員經營商業行為，縱非本意但顯已違

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之規定，其應受懲戒之事實

明確，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條第1

項規定送請本院審查。 

二、東湧社區協會之說明： 

(一)北緯貳拾陸度咖啡自104年3月12日核准設立，並於

105年1月 28日起以東湧社區協會 (代表人為林德

建)為承租人，向交通部觀光局馬袓國家風景區管

理處承租東引遊客中心作為北緯貳拾陸度咖啡營

業場所，以提供東引區遊客休憩及餐飲服務等為用

途。 

(二)因人力調度之故，無充足人手處理北緯貳拾陸度咖

啡營運業務，自106年12月31日起委託張○○先生

全權處理北緯貳拾陸度咖啡所有營運事項。 

(三)本會於107年12月24日同意林德建先生請辭本會理

事長一職，並核派劉○○先生代理本會理事長相關

職務。北緯貳拾陸度咖啡由本會經營之，原負責人

為林德建先生，自前理事長林德建於107年12月24

日請辭後，由新任理事長當選人劉○○辦理北緯貳

拾陸度咖啡負責人變更一事。因對於業務申辦流程

不熟稔，耗時資料補件，導致至108年10月14日始

完成北緯貳拾陸度咖啡負責人變更程序。 

(四)本會經營之北緯貳拾陸度咖啡於107年12月24日至

108年10月14日間未支給林德建先生任何報酬。 

三、東湧社區協會107年12月24日公告內容：「本會林理事

長德建自即日起因新任公職之故，請辭本會理事長一

職，新任理事長改選前由劉○○先生代理本會理事長

相關職務。」 

四、北緯貳拾陸度咖啡之商業登記情形、營業狀態及營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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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： 

(一)商業登記情形： 

1、據連江縣政府公務員懲戒案件移送書所附經濟

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系統所載登記

基本資料顯示，北緯貳拾陸度咖啡於104年3月12

日經連江縣政府核准設立 (時任負責人為林德

建)，最近異動日期為108年10月14日(即負責人

由林德建變更為劉○○)，資本額為10萬元，組

織類型為獨資。 

2、設立及歷次變更情形： 

（1）104年3月9日由負責人林德建向連江縣政府提

出商業設立登記，應檢附資料相符，該府於104

年3月12日核准設立。 

（2）105年7月5日申請營業項目變更。 

（3）108年10月3日以郵寄方式申請轉讓登記(原負

責人林德建轉讓劉○○)，應檢附資料相符，該

府於108年10月15日核准同意變更。 

(二)營業狀態：營業狀態為核准設立中。另據國稅局馬

祖服務處來函，北緯貳拾陸度咖啡係屬營業中查定

課徵之小規模營業人，且免徵營業稅及免申報營利

事業所得稅。 

(三)營業所得： 

1、依東湧社區協會109年5月12日書面說明，該協會

理事長為北緯貳拾陸度咖啡之當然負責人且未

支領任何薪資報酬。 

2、按國稅局馬祖服務處來函及檢附之林德建106至

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顯示： 

（1）北緯貳拾陸度咖啡於106年至108年度未支付

林德建薪資所得。 

（2）惟林德建106至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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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清單顯示，仍領有北緯貳拾陸度咖啡之營

利所得。 

五、本院於109年6月11日詢問東引鄉鄉長林德建稱： 

(一)當初因為有1個多元就業能力計畫，有申請一些人

力，我們希望輔導一些人就業。風管處也希望有1

個地方讓遊客可以來，因為我們協會有勞動部的經

費，所以就由協會的名義承租風管處的地方開了這

間咖啡店。 

(二)我們現在是委託張先生來經營，我們社協只有收一

點權利金，沒有任何好處，稅卻掛在我名下要我來

繳，我也有催促承辦人，但是因為交通、申請補件

困難等因素，所以才拖延。咖啡店營利所得不是我

的，營利所得是給張先生，稅的部分卻是歸到我名

下。稅的部分是國稅局查定的，不是我們申報的。 

(三)我認為23日已經選新的理事長，所以24日就直接辭

掉理事長了，後面的行政事務我就不清楚了，因為

24日以後協會事務就由劉先生來負責。 

六、本院109年6月11日詢據東湧社區協會現任理事長劉○

○及受委託經營北緯貳拾陸度咖啡人員張○○之說

明： 

(一)劉○○： 

1、問：據悉，林鄉長於107年12月24日以書面請辭

東湧社區協會理事長一職，一併請該協會協助更

改北緯貳拾陸度咖啡負責人，惟因承辦人劉○○

先生對於業務申辦流程不熟稔，耗時資料補件，

導致至108年10月14日始完成北緯貳拾陸度咖啡

負責人之變更程序，造成林鄉長兼職北緯貳拾陸

度咖啡之負責人長達9個多月之結果，請詳細說

明其始末。 

2、答：我因為不熟悉變更負責人的業務，因為補件



6 

 

往來交通較麻煩，所以才拖了一段時間。 

(二)張○○： 

1、問：咖啡店營利所得是給張先生嗎? 

2、答：是的。 

七、本院於109年6月12日詢問連江縣政府產業發展處約 

僱人員陳○○稱： 

(一)如果申請人因為文件不全請他們改正或補資料，依

規定第1次會打電話通知補件，訂有3天期限，如果

沒補就退件。但是有時候因為對方的因素，如資料

放在台灣等因素，就會放比較久，有時候原資料也

會拿回去。請民眾補件的機會常常發生。有時候第

1次申請時因為資料不符退回去，有可能補件後第2

次申請時就會改成新的日期，不會維持第1次的日

期。 

(二)對於北緯貳拾陸度咖啡申請變更負責人這件，因為

我們的案件數太多，不太記得了。 

八、經核： 

(一)查東湧社區協會當初因多元就業能力計畫，申請一

些人力，希能輔導一些人就業。交通部觀光局馬袓

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也希望有1個地方能讓遊客可以

前往休憩，因為該協會有勞動部的經費，故由該協

會以其名義承租交通部觀光局馬袓國家風景區管

理處承租東引遊客中心經營北緯貳拾陸度咖啡，並

由協會理事長擔任該咖啡店之負責人。惟因人力調

度之故，無充足人手處理北緯貳拾陸度咖啡營運業

務，自106年12月31日起委託張○○全權處理北緯

貳拾陸度咖啡所有營運事項，營利所得即歸張○○

所有。 

(二)另查林德建於107年12月24日以書面向東湧社區協

會請辭理事長一職，經該協會同意並於同日公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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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新任理事長改選前，由劉○○先生代理理事長相

關職務。林德建並於上開請辭書中載明請該協會協

助向連江縣政府申辦北緯貳拾陸度咖啡負責人變

更程序，應認林德建之辭職已於107年12月24日生

效，惟因承辦人劉○○(現任連江縣東引鄉東湧社

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)對於相關業務申辦流程不熟

稔，資料補件又因交通往來東引島及連江縣政府之

間耗時而致拖延，衡情殊難歸責。又林德建於上開

期間亦無取自北緯貳拾陸度咖啡之所得，爰難認有

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情事。 

 



8 

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函復連江縣政府，並函知被移送人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上網公布(另製作公布版)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內政及族群委員會、教

育及文化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。 

 

 

 

 

調查委員：蔡培村、江明蒼 

 

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1 0 9  年  7  月  9  日 


